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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2024年成品油流通市场专项整治
工作方案

为持续规范成品油流通市场秩序，打非治违，消除隐患，

营造良好环境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经市政府同意，自2024

年7月起在全市开展为期半年的成品油流通市场专项整治。

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成品油流通市场

专项整治工作要求，规范成品油流通市场秩序，全面提升成

品油流通市场监管和保供能力；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黑加油

站（点）和黑加油车；加强油品质量监管，严厉打击生产、

销售、储存和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劣质油品行为，确保油

品质量合格率按国VI标准稳定在95%以上；严厉打击成品油

流通领域各类偷税漏税行为，加快实现成品油流通领域“以

数治税”智慧管理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打击黑加油站（点）。保持打击黑加油站（点）

高压态势，重点打击以新能源和内部自用油名义的黑窝点；

依法依规取缔或关停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证、危险化学品经

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等手续或证照不全的加油站（点）。对

商务部门认定为无法完善手续的加油站（点），由发证单位

依法吊销已发证照或不予办理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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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查流动黑加油车。以物流基地、施工工地、重

型货车和油品运输车辆集中区等为重点，严查无证经营、非

法改装并销售成品油的各种车辆；依法对非法流动销售的成

品油予以没收，扣留非法流动车辆。加大对成品油运输车辆

监管和抽查力度，对违规车辆所属营运公司进行处罚，情节

严重的依法吊销营运资质。

（三）遏制成品油流通市场偷漏税行为。强化成品油流

通领域‘以数治税’，推动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数据互通共

享，打通数据壁垒，提升智慧监管能力。依法打击破坏或擅

自改装加油机以及销售无票油、变票油等偷税漏税违法行为。

（四）加强油品质量监管。严格落实《河南省车用乙醇

汽油管理办法》（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84号），依法查处生

产销售劣质油品的违法行为，加大油品质量抽检力度，重点

抽检城乡结合部及农村地区国、省道加油站（点）油品质量。

严禁违法购销、存储劣质油品，一经发现，追踪溯源，依法

查处。

（五）严格执行行刑衔接制度。完善成品油流通领域行

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，行政执法机关要严格履行

法定职责，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购销、存储劣质油品等涉嫌犯

罪案件，要依法及时移送公安机关，防止以罚代刑、有罪不

究、降格处理等现象发生。发现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、

渎职侵权等违纪违法行为的，要及时将相关线索移送纪检监

察机关。

（六）净化成品油应急保供市场环境。由各县（市、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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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部门会同公安、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，调度具备成品油

生产和批发条件的企业组织加油车辆，为应急处置现场，道

路、建筑等施工场地，商砼站、矿山等工矿企业，大型停车

场、物流园区等重型柴油货车集散地，以及“三夏”“三秋”

季节农村地区，以优惠价格配送符合国家标准并依法纳税的

车用柴油。

（七）加强安全环保隐患排查。重点排查加油站双重预

防机制建设、消防设施配备、安全责任制落实等情况，防范

遏制成品油流通领域安全事故。落实有关环保要求，重点对

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安装运行、地下油罐防渗改造落实情况

进行检查。严禁采购煤制乙醇冒充生物燃料乙醇调配车用乙

醇汽油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工作部署阶段。2024年7月25日前印发工作方案，

对全市专项整治工作进行部署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有关部

门按照方案要求，统一思想，提高站位，强化责任，精心组

织，确保专项整治有力、有序、有效开展。

（二）自查自纠阶段。2024年7月26日至9月10日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重点排查城乡结合部及农村地区国、省道，以及

物流基地、施工工地、大型货运车辆停车场等区域，严查油

品质量，严厉打击黑加油站（点、车）、黑窝点等。指导成

品油经营企业对照方案自查自纠、立行立改。

（三）重点检查阶段。2024年9月11日至11月10日，市

成品油流通市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派出检查组分赴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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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市、区）进行重点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，建立台账，明

确责任人、时间表、路线图等整治要求，限期整改、对账销

号；问题特别严重、涉及违法的，移交当地相关部门依法查

处。

（四）总结提升阶段。2024年11月11日至2025年1日10

日，组织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巩固专项整治成果，及时总结经

验，全面提升成品油流通监管水平和市场保供能力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要于专项整治每一阶段工作结束后5日内向市领导小组

办公室报送工作小结，于专项整治工作结束后10日内报送工

作总结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成品油流通市场专项整治工作

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推进专项整治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政府（管委会）要动员部署、完善机制，统筹协调、加快推

进；各级商务、发展改革、公安、司法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

输、应急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要强化履职尽责，加强协

调配合，形成上下联动、部门协同、合力推进的工作局面；

相关企业要依法依规开展经营，发现问题、立行立改，共同

维护成品油流通市场良好秩序。

（二）严格执法检查。各级执法监管部门要严格执法检

查，严厉打击成品油流通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对现场快

速检测初步筛查发现的劣质油品信息，要立即移交属地商务

和市场监管部门，由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按规定对企业油品进

行抽样，并转送至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进行检验。对查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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劣质油品，由各地政府指定相关部门统一转交中国石化销售

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新乡石油分公司处理，中国石化销售股份

有限公司河南新乡石油分公司按照查扣的劣质油品实际价

值向当地支付价款。

（三）加强组织调度。市成品油流通市场专项整治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建立信息沟通联络机制，畅通信息报送

渠道，加强统筹协调调度，及时研究解决专项整治工作中遇

到的堵点、难点问题，重大事项及时向市领导小组报告；建

立健全举报投诉机制，拓宽线索获取渠道；加强舆论宣传引

导，对成品油流通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曝光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部门在专项整治中，要严格遵守中

央八项规定等相关要求，确保专项整治安全有序、廉洁高效

开展。

附件1：检查组分组情况

附件2：专项行动炼厂、油库现场抽查表

附件3：专项行动加油站（点）现场抽查表

附件4：专项行动油品运输车辆现场抽查表

附件5：专项行动现场抽查情况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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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新乡市成品油流通市场专项整治分组督导

为切实做好成品油流通市场专项整治工作，成立7个督导

组，由相关单位一名副县级领导带队，对各县（市、区）成

品油流通市场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督导检查，采取听取汇

报、明查暗访方式进行，具体分工如下：

第一组：市商务局

督 导：长垣县 新乡县 高新区

第二组：市公安局

督 导：获嘉县 经开区

第三组：市生态环境局

督 导：卫辉市 凤泉区

第四组：市应急管理局

督 导：封丘县 卫滨区

第五组：市交通运输局

督 导：延津县 红旗区

第六组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督 导：辉县市 牧野区

第七组：市税务局

督 导：原阳县 平原示范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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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专项行动炼厂、油库现场抽查表
市 县（市、区） 年 月

日

炼厂（油库）名称

详细地址

负责人 联系电话

序号 抽查内容 抽查结果

1 是否有营业执照

2 是否有成品油批发经营批准证书（或具备相关条件）

3 是否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或安全生产许可证

4 是否符合环保要求

5 是否有排污许可证（炼厂）

6 原料来源及种类（炼厂）

7 汽油油品来源（油库）

8 柴油油品来源（油库）

9 是否有乙醇汽油调配中心

10 油品现场检测结果

处理情况

抽查人员签字

炼厂（油库）盖章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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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专项行动加油站（点）现场抽查表
市 县（市、区） 年 月 日

加油站（点）名称

详细地址

负责人 联系电话

序号 抽查内容 抽查结果

1 是否有营业执照

2 是否有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（是否在有效期）

3 是否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（是否在有效期）

4 是否符合环保要求

5 增值税发票是否与销量一致

6 汽油油品来源（油库）

7 柴油油品来源（油库）

8 油品现场检测结果

处理情况

抽查人员签字

加油站（点）盖章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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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专项行动油品运输车辆现场抽查表
市 县（市、区） 年 月

日

车牌号

营运公司名称

收货人姓名 联系电话

序号 抽查内容 抽查结果

1 车辆营运证照是否齐全

2 驾驶员和押运员执业证件是否合格

3 油品来源

4 收货单位

5 是否有危险化学品“运单”

6 油品种类

7 油品现场检测结果

8 是否配备直接向车辆加油设施

处理情况

抽查人员签字

驾驶员签字

押运员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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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
专项行动现场抽查情况汇总表
市 报送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县/市、区 乡镇/街道办 企业、加油站（点）、车 存在问题 处理情况

1

2

3

4

5

6


